附件3

中共湖南省委党校

硕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

甲方（招生单位）：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研究生部
乙方（定向培养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（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）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
甲、乙、丙三方一致同意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丙方参加甲方按国家规定组织的入学考试，成绩合格，经乙方同意，甲方录取丙方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     级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

          （全日制或非全日制）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。

二、丙方在报到注册时须向甲方交纳学费等相关费用。

三、丙方保证在报考时所提供的信息和证件真实、准确，在考试中严格遵守考场规则；如有虚假信息和作伪行为，一经发现，甲方将取消丙方的学籍。

四、丙方在学期间，要求退学、报考博士或出国、出境等，须经乙方同意并报甲方备案。

五、丙方在学期间或毕业时，与乙方的人事关系、工资待遇及其他相关问题由乙、丙双方协商解决。

六、丙方承诺在学期间，严格遵守国家和甲方的一切有关规定；如丙方因违反校规或患疾病等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学习时，甲方按国家有关文件和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处理，并及时将处理结果通知乙方。

七、在学期间，丙方人事档案、户籍、工资、医疗社保、党组织关系不转入我校。
八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持一份。未尽事宜，经三方协商后，可另外签订补充协议，作为本协议附件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书有效期为丙方报到入学至毕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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